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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基于对区域利益及国家安全的共同考虑, 欧盟建立了较为统一的外部人口迁移法律制度。其中,

欧盟将难民制度与庇护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 统称为难民与庇护制度,创设了以庇护申请国家审

查机制与庇护申请者待遇标准为两翼, 以庇护申请审查程序规则和难民地位确定及权利保护的实

体法规则为核心的统一密不可分的一体化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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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reg iona l bene fits and nationa l secur ity, the EU common lega l system rega rding

ex ternalm ig ra to rym ovem ent has been estab lished. None the less, the system s of refugee and asy lum w ere

in terg ra ted as a who le ca lled EU re fugee and asylum system, w hich inc ludes the m echan ism o f nationa l

respons ibility fo r exam ining asy lum applications, the standards o f the reception of asy lum seeke rs, and

procesures and substantia l ru les re la ting to refugee sta 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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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是由于不同国家中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环境等因素产生变化而被迫跨国迁移的一类人

群,亦称为 �被迫移民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 ∀第 1条将难民界定为:确有根据的畏

惧由于有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种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意见的原因而留在其本国之内外,并且

不能利用、或因此种畏惧而不愿利用该国的保护,或者不具有国籍,由于上述事件的结果而留在他们

以前居住的国家以外,因而不能或不愿返回的任何人 [ 1]。 !日内瓦公约 ∀中的难民定义具有严格的范
畴局限性,所适用的范围是政治难民,而非为躲避内战、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难民。根据一般学理

解释,庇护是指国家对于因被通缉或受迫害而来避难的外国人,许其入境和居留,给予保护。具体而

言,庇护的对象主要是政治犯,因此庇护亦称为政治避难 [ 2]。欧盟将难民制度与庇护制度结合为一个

整体,统称为难民与庇护制度 # ,创设了以庇护申请国家审查机制与庇护申请者待遇标准为两翼,以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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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申请审查程序规则和难民地位确定及权利保护的实体法规则为核心的统一密不可分的 �核心加两
翼  的一体化法律制度,确保欧盟调整外部人口流动统一法律框架的建立以及保证个人能够在欧盟各
成员国享受平等有效的法律保护。

一、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的设立进程

(一 )欧盟难民与庇护制度一体化的提出 ∃ ∃ ∃ !都柏林条约 ∀
以 !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 ∀为基础的欧盟成员国庇护政策一体化的目标于 1989年第一次

提出,内容包括: 1.在庇护法律领域统一国际义务。 2.建立审核庇护申请的欧洲责任体系; 3.简化庇

护申请程序; 4.寻求庇护的个人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规则。为实现这些目标欧洲所迈出的第一

步是 !都柏林条约 ∀的签订。 1990年 7月 15日由 12个欧盟成员国签订的 !都柏林条约 ∀,全称为 !确
定国家对庇护申请负有审查义务的条约 ∀,其目标包括: 1.统一庇护政策; 2.在国际责任和人道主义传
统之下的保障承诺; 3.促进欧盟无内部边境的自由迁移; 4.通过时间限制、快捷程序等方式确保庇护

申请的有效性; 5.确保至少有一个成员国审查庇护申请,防止难民循环现象; 6.防止同一难民在不同

成员国多次提出庇护申请。就内容及旨在达成的目的而言, !都柏林条约 ∀为欧盟的难民与庇护制度
建立了较为合理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审查庇护申请的排他职权,赋予成员国重新接纳非法从一个成

员国迁移到另一个成员国的庇护寻求者的义务,以及拒绝庇护申请后的驱逐措施的合作等。

然而,笔者认为 !都柏林条约 ∀并未确定统一的庇护实体法律制度。向欧盟寻求保护的相当多数
庇护申请者,尤其是躲避暴力如内战或自然灾难或各种原因,不属于日内瓦公约所界定的难民范畴 %。

由于,欧盟各国对!日内瓦公约 ∀及其 !议定书 ∀的理解不同,且欧盟各国的难民法和难民政策是在各
成员国国家层面上实践,导致难民法律在不同的欧洲国家执行的宽严程度不尽相同,由此直接造成了

受庇护者、申请难民身份的人员在欧盟区域的分布失衡,影响庇护申请者和难民在欧盟区域内流动的

方向 [ 3 ]。多数成员国法律制度中都为这些人提供了在境内一定时间限制的人道主义停留许可。有关

此类人员的成员国立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和多样性,特别是在接受标准,难民和庇护申请者保护权利

和利益等方面。因此,这些规则的统一成为欧盟难民与庇护制度的重要中心工作。

(二 )欧盟难民与庇护制度一体化的确立 ∃ ∃ ∃ !欧共体条约 ∀第 63条

作为欧盟基本法律的 !欧共体条约 ∀,其第 63条是促成欧盟难民与庇护领域的法律措施相继出台

的立法基础, 2004年时任欧盟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安东尼奥 &维托里诺曾指出 �难民资格
认定最低标准指令的正式颁布和庇护程序的有效实施标志着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第一阶段的建立  [ 4]。

第 63条赋予欧盟理事会自 !阿姆斯特丹条约 ∀生效后的五年内,在难民、庇护以及移民领域采取
相应法律措施,包括:

1. !欧共体条约 ∀第 63( 1)条规定:依据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 !日内瓦公约 ∀和 !1967年议定
书 ∀及其他相关公约,在庇护领域采取以下措施: ( a )第三国国民在某一成员国提出庇护申请成员国
责任的确定规则和机制; ( b ) 接受庇护申请者的最低标准; ( c) 第三国国民难民资格认定的最低标

准; ( d) 批准和撤销难民地位程序的最低标准。 !欧共体条约 ∀第 63 ( 1)条中采取的庇护措施应当与

1951年 !日内瓦公约 ∀相一致。那么第 63( 1)条是否将 !日内瓦公约 ∀内容并入欧共体法律之中? 一
方面,第 63( 1)条可以解释成为欧盟对 !日内瓦公约 ∀赋予成员国义务给予明确承诺,另一方面, !日内
瓦公约 ∀的权限范畴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第 63( 1)条的规定针对于欧共体行为,导致 !日内瓦公约 ∀
在欧盟的执行权限受到欧共体职权的限制,即由欧洲法院来确定在难民待遇上欧共体机构是否违反

了 !日内瓦公约 ∀设定的义务 [ 4]。

2. !欧共体条约 ∀第 63( 2)条规定,针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 a) 对来自第三国

的流离失所者或需要国际保护人员提供临时性保护的最低标准; ( b) 促进接收难民与流离失所者以

及承担接收后果的成员国之间平衡关系。虽然 !欧共体条约 ∀第四编的所有条款未对难民的概念给予
界定,但遵守 !日内瓦公约 ∀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国际法义务,且第 63 ( 1)条要求理事会根据 1951年

!日内瓦公约 ∀和 !1967年议定书 ∀采取措施,因此,通过体系解释和条文解释的角度均可以得出结论,
即第 63( 2)条中的难民应当被视为满足 !日内瓦公约 ∀第 1条件的个人。流离失所者则不属于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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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公约 ∀条款范畴内的人员。
(三 )欧盟难民与庇护制度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 ∃ ∃ 欧盟次级立法
至 2007年底,欧盟涉及难民与庇护领域的次级立法措施有以下几项: 1.理事会第 ( EC) 2725 /2000

号条例,关于为有效适用都柏林条约建立指纹比较的 EURODAC; 2.理事会第 2001 /55 /EC号指令,关

于为大规模难民提供临时性保护以及促进接收这些人员和承担其后果的成员国之间平衡的最低标

准; 3.理事会第 ( EC) 343 /2003号条例,关于对第三国国民在某一成员国提出庇护申请成员国责任的

确定规则和机制,简称都柏林二条例; 4.理事会第 2003 /9 /EC号指令,关于成员国接待庇护申请者待

遇的最低标准; 5.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关于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员作为难民或需要国际

保护人员资格和地位以及给予保护的最低标准; 6.理事会第 2005 /85 /EC号指令,关于批准和撤销难

民地位程序的最低标准; 7.理事会第 2006 /688 /EC号指令,关于建立成员国在庇护和移民领域措施的

共同信息机制; 8.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 EC) 862 /2007号条例,共同体关于移民和国际保护的统计资

料; 9.为难民提供资金援助以及建立难民基金的条例和决定等。

二、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之两翼

(一 )庇护申请的国家审查责任分担机制

1.庇护申请者的范畴

!都柏林条约 ∀第 1条将 �庇护申请  定义为:根据 !关于难民地位日内瓦公约 ∀主张难民地位向欧
盟成员国寻求保护的外国人。根据通常国内程序,庇护申请者不需要提出正式庇护申请,其只需要以

一般方式声明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就已满足条件。该申请者对难民地位的主张根据后续的实体审

查确定,难民地位实质上是否成立与都柏林体系确定审查责任国家程序并无必然关联性。同时还注

意的是, !都柏林条约 ∀只适用于 !日内瓦公约 ∀范畴下主张难民地位的庇护申请,对于人道难民、内战
难民、或根据国际人权法公约享受不可推回原则保护的个人都不受 !都柏林条约 ∀的调整。

2.审查国家的排他职权

!都柏林条约 ∀确定由某一个国家负责审查来自第三国国民提出的庇护申请,称为 �庇护的一次
机会原则  。这一原则确立的目标是一方面旨在防止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接受庇护申请而导致庇护寻
求者从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的迁移产生的难民转移现象,另一方面将庇护寻求者在欧盟领域迁移活

动限定在最小化范畴,防止庇护寻求者向不同成员国提出平行申请或连续的庇护申请 [ 5]。

3.审查国家的适格准则

!都柏林条约 ∀依据客观标准确定负责审查庇护申请的国家,即对庇护寻求者承担最大份额责任
的国家负责庇护申请的审查,其中包含着六大基本原则,即家庭联系原则,居留许可证原则,有效的签

证原则,非法入境原则,无需签证入境原则,以及第一次提出庇护申请原则,具体为 ∋ :

( 1)如果庇护申请者的家庭成员已在某一成员国具有难民地位,则由该成员国负责审查庇护申请;

( 2)原则上,如果庇护申请者持有某一成员国签发的有效居留许可证,则由该成员国负责审查庇

护申请;

( 3)原则上,如果庇护申请者持有某一成员国签发的签证,则由该成员国负责审查庇护申请(;

( 4)庇护申请者如果从非成员国非法进入某一成员国,则该成员国负责审查庇护申请) ;

( 5)如果某一成员国免除庇护申请者进入该国的签证要求,则该成员国负责审查庇护申请∗;

( 6)根据上述原则无法确定审查国家时,由庇护申请第一次提出的成员国审查庇护申请+。

(二 )庇护申请者的接待待遇标准

1.庇护申请者的范畴界定

原则上,国际公法并未赋予庇护申请者个人任何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在欧盟区域内,这些相

关权利由各成员国国内法律予以规定,且内容不尽相同。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欧盟成员国赋予

庇护申请者的社会权利体系各不相同,分别体现在享受社会福利的数量、福利期限、特殊社会救济、适

格准则等方面。但在许多方面,福利的提供也具有共同特征。如中北欧国家通常为庇护申请者提供

住宿和其他救济,西欧国家提供房屋和经济救济。第二,法律规定的社会福利与实际批准获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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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如行政障碍使福利取得复杂化,有时排除了部分庇护申请者获得福利的权

利。第三,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低于其他国家,表现在房屋、救济、医疗护理、工作等各个方面 [ 4 ]。

2003年 2月 6日,理事会颁布第 2003 /9 /EC号 !关于成员国接待庇护申请者待遇的最低标准的
指令 ∀,为成员国庇护申请者所享受的待遇设定统一的最低标准, ,保障庇护申请者在成员国享受一

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条件,以防止由于各成员国接待条件和待遇不同而导致庇护申请者的再次迁移。

指令适用于在成员国边辜或境内提出的庇护申请,经许可有权作为庇护申请者在该成员国境内停留

的所有第三国国民和无国籍人员。

指令对庇护申请的概念给予界定。庇护申请是指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依据 !关于难民地位日
内瓦条约 ∀请求某一成员国提供国际保护的申请−。首先,申请者应当是第三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员,

欧盟成员国国民不属于指令调整的范畴。其次,申请应当在成员国边境或成员国境内提出。第三,申

请应当是以庇护为目的,受日内瓦难民公约的约束。因此,国际保护可以确定为庇护申请的目的,除

非申请人明确表明需要其他形式的保护。第四,指令只有在该庇护申请者被批准在该成员国境内停

留时方可适用。换言之,一旦申请进入审查程序并且允许申请者在境内停留,申请者则有权享受指令

所赋予的相关权利。这意味着一旦成员国对庇护申请作出最终决定,则指令不再得以适用,但如果庇

护申请审查还未进入程序,申请者未获得停留许可,指令亦不得适用。庇护申请被转移的,指令在转

移国停止适用,在接受国适用。

2.庇护申请者有权享受的待遇条款

( 1)庇护申请者迁移与居留条款

指令第 7条规定,庇护申请者可以在接待国的整个领域内或指定区域内自由流动,但这种区域的

限制不能影响庇护申请者的生活以及依据指令所享受的所有权利和利益。成员国有权根据公共利

益、公共秩序理由或基于加快进度、有效监督申请者的目的来决定庇护申请者的居留。同时,第 7条

规定了 �扣留条款  ,即成员国有权以合法理由或公共秩序理由将申请者限制在特殊区域内。扣留的
含义是指将庇护申请者限制在特殊区域内不得自由流动。

( 2)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指令第 10条规定,成员国应当允许庇护申请者的未成年子女或未成年的庇护申请者以本国国民

类似的条件进入学校或接受教育,只要没有对其父母或本人实施驱逐措施。学校或所受教育由庇护

申请安置中心提供,属于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的确定以庇护申请提出国或审查国家

规定的法定年龄为标准。

( 3)就业权

指令第 11条规定,成员国有权决定庇护申请者自庇护申请提出之日起的一段期间内不得进入该

国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庇护申请的一审审查决定在一年内没有作出且不属于申请者本人的原因造

成,成员国应当考虑批准申请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 4)物质方面的待遇

物质方面的待遇是指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待遇,由成员国在申请者提出庇护申请时提供给庇护申

请者。指令规定,成员国制定有关接待的物质待遇应当以满足申请者健康和维持生活要求为标准。

物质方面的待遇主要适用于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来保证健康和维持生活的申请者,如果申请者具备

足够的经济来源,如申请者工作过一段时间,则成员国有权要求申请者自行承担满足健康和生活的物

质待遇 [ 6 ]。

( 5)医疗待遇

指令规定庇护申请者有权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包括紧急治疗和疾病的诊治。成员国应当向特

殊需要的庇护申请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其他帮助。指令旨在为庇护申请者享受的医疗待遇确定

统一的最低标准,因此未具体规定医疗方式或种类,联合国难民署认为最低限度的医疗待遇应当包括

生育健康咨询、医疗检查或心理咨询方面保密要求、心理咨询治疗和免费咨询、以及对治疗不同文化

背景病人的医护人员培训等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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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之核心

(一 )欧盟难民审查的程序规则

1.欧盟难民与庇护程序规则概述

在国际法层面, !日内瓦公约 ∀只确定了难民地位的实体规定,本身并不包含有关程序条款,但有
学者认为公约第 33条不可推回原则应当视为特定程序法原则 [ 5]。在欧盟层面,早在 1998年,欧盟理

事会已考虑确定难民审查程序的最低标准,并提出加速程序立法的必要性。

欧盟理事会 2005年 12月 1日颁布的第 2005 /83 /EC号 !关于批准和撤销难民地位程序的最低标
准的指令 ∀,涉及对为取得难民地位而提出的庇护申请审查的程序性规则,因此亦称为庇护程序指令。

指令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性程序:包括成员国审查申请的职权部门,审查程

序的开始,庇护申请审查的请求,庇护申请决定的请求,申请审查期间申请人在申请国停留的权利,个

人面试的程序,申请者聘用代理人的权利和程序等;以及为审查庇护申请提供一般性保证。包括: ( 1)

庇护申请应当由在庇护和难民事务领域具有完全资格的机构审查; ( 2)审查决定的作出应当具有独立

性,所有的庇护申请将进行单独的、客观的和公正的审查和决定; ( 3)当审查庇护申请时,职权机构必

须考虑和探寻所有相关事实,并给予申请者提交实体证据证明自己的机会; ( 4 )职权机构应当提供充

足的人员和设施; ( 5)在庇护申请决定作出之前,申请者有权在提交申请的国家或审查申请的国家领

域内停留。 ( 6)在庇护审查程序中,申请者有权以能够理解的语言被告知程序、权利和义务; ( 7)在庇

护申请的最后决定作出之前,庇护申请者有权根据审查国国内法律与审查官员进行个人面谈; ( 8 )庇

护申请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庇护申请者,庇护申请者有权知道决定作出的原因。

第二部分为庇护申请的首次审查程序;第三部分是申诉程序,以及第四部分特殊的边界程序.。

其中,第二部分为庇护程序指令的核心内容。

2.庇护申请的审查程序

( 1)庇护申请的审查结果

在一审程序中,审查机构将根据前期程序所确定的规则对庇护申请进行审核处理,审核存在三种

结果,第一,经实质审查后,批准难民地位。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规定,如果申请者

符合指令评估难民资格认定,成员国应当批准其难民地位。第二,经实质审查后,认定为无事实根据

的申请。第 2005 /83号指令规定,若审查机构依据第 2004 /83 /EC号指令,确定申请人不具有难民资

格,则申请被认定为无事实根据的申请;如果依据第 2004 /83 /EC号指令,申请者很明显的不具有难民

资格,则申请被认定为明显无事实根据的申请���。第三,认定为不接受的申请,从而无需经过实质审查

即可拒绝申请。

( 2)首要庇护国和安全第三国概念

对于上述 �不接受申请  认定,涉及两个概念,即首要庇护国和安全第三国,需要进一步对这两个
概念的含义加以探讨。

首要庇护国首先是指非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其次应当满足条件是: 1)庇护申请者已在该国获得

难民地位,并取得难民保护; 2)庇护申请者在该国享受充分的保护,包括不可推回原则的保护; 3)同意

重新接纳该庇护申请者�� 。

安全第三国亦指非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其次 �安全  应当符合下列情况: 1)考量种族、宗教、国
籍、属于某种社会团体或政治意见等因素,庇护申请者的生命和自由不受威胁; 2) !日内瓦公约 ∀中的
不可推回原则受到尊重; 3)禁止酷刑、野蛮、残忍和屈辱性待遇; 4)依据 !日内瓦公约 ∀存在申请难民
地位和取得难民权利的可能性��!。

( 3)安全来源国清单

指令规定,如果庇护申请者的国籍国或无国籍申请者的居留国被视为安全来源国,则该庇护申请

应当认定为无事实根据的申请��∀。安全来源国原则上由理事会以特定多数表决方式通过最低标准的

共同国家清单确定。此清单仅为最低标准,指令赋予成员国依据下列原则自行制定安全来源国清单:

1)相关国内法律法规为免受迫害提供保护的国家; 2)遵守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 ∀以及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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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确定的权利和自由的国家; 3)对 !日内瓦公约 ∀不可推回原则给予尊重
的国家; 4)具有违反权利和自由的有效救济体系的国家。

(二 )确定欧盟难民地位的要素清单与权利保护

1.欧盟义务与国际公约义务的关系

2004年 4月 2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第 2004 /83 /EC号指令,即 !关于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员作
为难民或需要国际保护人员资格和地位以及给予保护的最低标准 ∀。指令序言中指出:指令主要目的
是,一方面为成员国甄别真实需要国籍的人员提供共同准则,另一方面,确保这些人员在所有成员国

获得最低限制的救济。

该指令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超国家区域性范畴的法律文件,在欧盟层面为具有难民和国

际保护人员的资格和地位给予了确认并提供实体权利保护。指令对不同成员国就有关 !关于难民地
位的日内瓦公约 ∀中难民地位定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统一界定��# ,如承认政治的迫害可以基于非国家

行为主体产生;承认性别或虐待儿童方式的迫害,同时指令还包含着有争议的条款,例如如果可以通

过国内避难或躲避方式取得保护或能够得到非国家机构的保护时,则不具有难民地位,判定此种保护

是否存在,只需确定非国家机构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措施阻止迫害,而无需确定这些措施是否已对个人

提供了有效保护 [ 7]。

2.确定难民地位的要素

( 1)迫害行为构成

指令确定,根据 !日内瓦公约 ∀第 1条之规定:

迫害行为包括: 1)依据其足够严重性质或重复性构成对基本人权的违反,特别是对 !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欧洲公约 ∀第 15( 2)条权利的减损; 2)多种措施的累积,包括与上述类似的对个人人权权利

的违反。

迫害行为的方式有: 1)肉体或精神的暴力行为; 2)法律、行政、警察、司法等方面的歧视待遇或措

施实施的歧视; 3)非适当或歧视的迫害或惩罚; 4)非适当或歧视的迫害或惩罚的司法救济不能; 5 )因

拒绝履行军事服务而遭受迫害或惩罚; 6)性别或儿童特殊性质的行为��∃。

严重伤害情况包括: 1)死刑; 2)酷刑、残忍或屈辱性待遇; 3)在国内或国际武装冲突中对个人生

命构成严重威胁。

( 2)迫害原因的考量要素

成员国在评估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种社会团体或政治意见等迫害原因时,应当考虑以下因

素: 1)种族概念中应当包括肤色、血统、特殊民族成员等因素的考量; 2)宗教概念中应当包括有神论、

非有神论和无神论观点,参加或戒除正式的秘密或公开的宗教仪式,单独行为或组织团体活动,其他

宗教行为或观点发布,依据任何宗教信仰实施的个人或团体行为等; 3)国籍的概念不能局限于国民身

份,应当特别包括由文化、民族、或语言、共同地理政治渊源所确定的团体成员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

的人口关系; 4)社会团体应当考虑团体具有类似的性质或共同的背景等; 5)政治观点应当特别包括与

迫害主体相关的观点、思想、或信仰 [ 4]。

( 3)迫害或严重伤害实施主体

指令确定迫害或严重伤害的实施主体,包括: 1)国家; 2)控制国家或国家部分区域的政党或组织;

3)非国家主体,前提是如果证明 1)和 2 )中的主体不能够或不愿意为迫害或严重伤害提供保护。同

时,指令确定了提供保护的主体,包括: 1)国家;或 2)控制国家或国家部分区域的政党或组织��%。同

时,指令规定在评估国际保护时,如果来源国的部分领域不存在迫害畏惧或严重伤害的真实危险,且

申请者能够在该领域内居住,则成员国有权据此决定申请者无需国际保护��&。

3.申请国际保护的程序

指令对国际保护申请的界定是:寻求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请求某一

成员国提供保护的申请��∋。其中附属保护地位的人员是指第三国公民或无国籍的人,虽然不具有难民

资格,但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该人员如果返回原国籍国或原居住国将面临严重伤害的真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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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规定申请者负有义务尽可能地提供所有资料和证明以证实国际保护申请的必要性,成员国

负有义务对申请者提供的相关要素给予评估。相关要素包括申请者年龄、身份、国籍亲属、以往定居

地、以往的庇护申请、旅行路径和证件以及申请国际保护的理由。成员国的评估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具

体情况分别进行。

4.国际保护的权利内容

( 1)成员国的义务

1)成员国应当依据国际法义务遵守不可推回原则,但在下列情况下,成员国有权对难民实施 �推
回  措施:第一,合理证明难民对成员国国内安全构成危险;第二,该难民实施了最终判决确定的严重
犯罪行为,给成员国社会造成危险。

2)成员国有义务使用可理解的语言向被批准难民或附属保护地位的人员提供其享受权利和承担

义务的相关信息。

( 2)权利的具体内容

指令规定一旦申请者符合指令的实体规则要求,成员国批准其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后,这些

人员则有权在成员国内享受一定的权利,包括:

1)居留许可权与旅行证件

一旦取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成员国应当向其签发居留许可证,许可证的有效期不得少于

3年,并且除非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原因,许可证期限届满后可继续更新。同时,成员国还应当

向其签发 !日内瓦公约∀所确定格式的旅行证件,以使他们能够在成员国境外旅行。
2)就业权利

成员国应当赋予难民地位及附属保护地位依据职业或公共服务规则就业权利或从事自营业的权

利。为此,成员国应当保证向他们提供与本国国民相同条件的权利,如成年人就业教育机会、职业培

训或实践工作经验。成员国国内调整就业或自营者行为有关的报酬、社会保护体系进入以及其他就

业条件的已生效法律适用于这些人员。

3)受教育权

成员国应当批准获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的未成年人享有与本国国民相同的接受教育权

利,应当批准获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的成年人享有与在本国合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相同的接

受一般教育以及进一步培训或再培训的权利。其中,对外国毕业文凭、证书或其他正式资格证明的认

定程序上给予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4)社会福利和健康服务

成员国应当向获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的人员提供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必要社会援助。作为

例外,对于获得附属地位的人员,成员国可以限制其取得该国向本国国民提供的社会援助中最重要部

分的权利。

成员国应当向获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的人员提供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健康服务。作为例

外,对于获得附属地位的人员,成员国可以限制其取得该国向本国国民提供的健康服务中最重要部分

的权利。

5)住所

成员国应当确保获得难民地位或附属保护地位的人员享有与在本国合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相同

的取得住所权利。

结语

欧盟协调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移民政策以三种要素为导向,即安全角度 (欧盟外部边界的安

全 )、经济目标 (欧盟成员国劳动力市场 )以及人道主义,欧盟难民与庇护政策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因

素下的欧盟外部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延伸。从欧盟难民与庇护政策的实施中充分体现出欧盟对外部

边界安全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重视,当人道主义与欧盟国内经济因素产生冲突时,后者优先考

虑。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将难民与庇护制度和欧盟移民政策的相结合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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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规范难民与庇护法律制度属于欧盟管理与控制来自欧盟外部第三国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欧盟外部边境控制的移民制度密切相关,成为欧盟调整外部人口迁移一体化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领

域之一。

注释:

# 欧盟!都柏林条约∀第 1条将 �庇护申请 定义为:根据!关于难民地位日内瓦公约∀主张难民地位向欧盟成员国寻求保护
的外国人。可以看出, 根据欧盟法律,庇护制度的适用与难民地位的认定密切相关。因此, 欧盟庇护制度的适用范畴比

学理解释的庇护范畴更为广泛。

% 这类人员被称为实际难民,第一次出现在法律文件上是 1976年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第 773号建议中。

∋ !都柏林条约∀第 4条。都柏林条约具体条款内容参见: R ichard P lender, Basic Docum ents on Inte rnationalM ig ration Law,

M a tinus Nuhoff Publisher, 2007, pp. 471- 481.

(第 ( 2)项和第 ( 3)项由!都柏林条约∀第 5条确定。

) !都柏林条约∀第 6条。

∗ !都柏林条约∀第 7条。

+ !都柏林条约∀第 8条。

, 理事会第 2003 /9 /EC号指令第 1条,该指令英文版条款内容参见: R ichard P lender: BasicDocum ents on Interna tiona lM igra�
tion Law, M a tinus Nuhoff Publisher, 2007, pp. 544- 557.

− 理事会第 2003 /9 /EC号指令第 2( b)条。

. 理事会第 2005 /83 /EC号指令英文版内容, 参见 O 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 ion L 326 /13, http: / /eur- lex. europa.

eu /LexU r iServ /LexU riServ. do? ur i= O J: L: 2005: 326: 0013: 0034: EN: PDF, (访问日期: 2008年 5月 7日 )。

��� 理事会第 2005 /83 /EC号指令第 28条。

�� 理事会第 2005 /83 /EC号指令第 26条。

��! 理事会第 2005 /83 /EC号指令第 27条。

��∀ 理事会第 2005 /83 /EC号指令第 31条。

��# 指令中关于难民的定义与!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第 1条相同。

��∃ 第 2004 /83/EC号指令第 10条。

��% 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第 6- 7条。

��& 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第 8条。

��∋ 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第 2( g)条,指令条款内容参见: R ichard P lender, Basic Docum ents on In ternationalM igration

Law, M atinus Nuhoff Publisher, 2007, pp. 595- 616.

�() 理事会第 2004 /83 /EC号指令第 2( e)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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